
© 2022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澳门特别行政区合伙制事务所，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香港特别行政区合伙制事务所，均是与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 — 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 2022毕马威税务服务有限公司 — 香港特别行政区有限责任公司，是与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 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修订香港“外地收入免税制度”的立法草案现已发布

概述
修订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 “外地收入免税制度”(免税制度) 的立法草案已于2022年10月28
日刊宪。为帮助香港纳税人及公司更容易了解免税制度的实际操作，香港税务局 (税务局) 于
同日发布了有关该制度的执行指引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在本税务快讯中，我们总结了立法草案内对免税制度作出的修订及有关该制度的进一步细节。
在我们下一期的税务快讯中，我们将讨论税务局执行指引中的重点，并分享我们对立法草案
和税务局执行指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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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今年六月香港特区政府 (政府) 就修订香港“外地收入免税制度”进行咨询后，《2022年税务(修订)(指明
外地收入征税)条例草案》(立法草案)1已于2022 年 10 月 28日刊宪。立法草案应连同税务局于同日发布的执
行指引 一 并阅读，执行指引2包括了一般和特定行业的示例，以说明免税制度的实际应用。

免税制度的修订及进一步细节
以下摘要是与政府于本年6月发布的提案 (提案) 相比下，立法草案中对免税制度作出的主要修订以及所披露
的进一步细节。关于免税制度的背景和提案的概述，请参阅我们在本链接所发布的香港税务快讯。

免税制度所涵盖的实体

• 不在香港经营业务的跨国企业实体 (MNE entity) 将不受免税制度的影响。
• 属香港税务居民的跨国企业实体于香港以外所设立的常设机构，将被视作为在其设立的国家或地区经营

业务的另一个跨国企业实体。因此，在该常设机构不在香港经营任何业务的情況下，其将不会受免税制
度的影响。

• 豁除实体 (excluded entity) 的定义参照了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 (BEPS 2.0) 第二支柱下的全球反税基侵蚀
规则 (GloBE Rules) 中所采用的定义，并进行了以下主要修改：
– 属最终母实体 (ultimate parent entity)的投资基金和房地产投资工具为豁除实体，但不包含它们所持

有的特别目的实体;
– 扩大了“投资基金”的定义 -“投资基金”亦包括根据“统一基金免税制度”在港豁免征税的实体，

以及根据《税务条例》豁免在港征税并受证监会规管的集体投资计划;
– 保险投资实体为豁除实体;
– 受惠于《税务条例》下税务优惠措施的实体（例如，合资格企业财资中心、合资格飞机／船舶出租人

及合资格家族投资控股工具等）为豁除实体; 及
– 根据《税务条例》第23B条就船舶经营所得利润在香港豁免征税的实体亦为豁除实体。

1  请通过此链接参阅该条例草案
2  请通过此链接参阅该税务局执行指引 (税务局暂时只提供英文版本)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cn/pdf/zh/2022/06/tax-alert-10-hk-the-hksar-government-s-proposed-changes-to-the-offshore-regime-for-passive-income-in-hong-kong-simplified-chinese.pdf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222643/cs32022264319.pdf
https://www.ird.gov.hk/eng/tax/bus_fsi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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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制度所涵盖的外地收入类型

• 免税制度所涵盖的外地收入为：在香港以外地区产生或得自香港以外地区的任何利息、股息、处置收益或
知识产权收入 (相关外地收入)。

• 处置收益是指从出售某实体(包括拟备独立财务帐目的信托)的股权权益所获得的收益，但不包含处置合伙
权益所获得的收益。

• 知识产权收入是指就使用 (1) 某些列明知识产权或 (2) 那些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利所获得的收入。
• 受规管财务实体( 如银行, 保险公司以及受证监会规管经营活动的实体3) 从其受监管业务中获得的利息、股

息以及处置收益则不受该免税制度的影响。

“在香港收取”的涵义

该涵义与新加坡现行采用的涵义相同，即一笔款项会在以下情况被视为“在香港收取”：

• 该笔款项是汇入、传送至或带进香港;
• 该笔款项被用于偿付就在香港经营的行业、专业或业务而招致的债项；或
• 该笔款项被用于购买动产，而该动产被带进香港。

纯股权持有实体 (pure equity-holding entity) 的定义

纯股权持有实体是指该实体:

• 仅持有其他实体中的股权权益; 及
• 仅赚取股息、处置收益以及与取得、持有或出售上述股权权益有关的附带收入。

经济实质要求

立法草案中的经济实质要求大致与提案中的要求相同。立法草案並确认了:

• 经济实质要求将在收入的累算年份（而非收取年份）进行评估; 及
• 简化经济实质测试 (只适用于纯股权持有实体) 中的“香港公司法下的公司申报要求”包括公司注册，有限

合伙注册和商业登记。

适用于股息及处置收益的持股豁免制度 (participation exemption)

• 持股豁免制度的一个主要优化是将”被投资实体的总收入不多于百分之五十为被动收入”这一要求取消，
取而代之的是，有关跨国企业实体在累算相关外地收入前不少于十二个月内，须持有被投资实体不少于百
分之五的股权权益。

• 在评估股息能否满足 “在适用税率不少于百分之十五的海外国家或地区征税”这一条件时，持股豁免制度
将采用“透视”方法去考虑最多五层被投资实体就其股息或基础利润 (underlying profits) 须被征收的合资
格税项。

适用于知识产权收入的关联要求

• 关联要求下的税务豁免只适用于合资格知识产权收入, 即使用合资格知识产权 (即专利或版权软件) 或其使
用权利所获得的收入。

• 关联要求的一个主要优化为: 合资格研发开支包括跨国企业实体自身在香港或海外进行研发活动所产生的开
支。

出售离岸股权权益的损失或就合格知识产权蒙受的损失

• 跨国企业实体在香港以外出售股权权益（不包括合伙权益）的损失或可用于抵消其应评税利润, 但只限于抵
消其在免税制度下须在香港征税的相关外地收入所产生的应评税利润，並且须符合某些列明条件。

• 同样，若跨国企业实体就某一合资格知识产权产生应课税的合资格知识产权收入，并符合其他特定条件，
其就该合资格知识产权所蒙受的损失或可用来抵消其应评税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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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中包括受监管的证券代理以及受监管的投资经理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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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及单边税收抵免

• 若相关外地收入同时须在香港及没有与香港签定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议的海外国家或地区徵税，免税制
度将提供单边税收抵免，但只适用于为香港税务居民的跨国企业实体。

• 如果相关外地收入为股息，在免税制度下，跨国企业实体不仅可就该股息须支付的海外税款获得双边或单
边税收抵免，还可就基础利润须支付的海外税款获得双边或单边税收抵免，而相关须支付的海外税款能追
溯到最多五层被投资实体。前提是在分配股息时，该跨国企业实体持有该被投资实体至少百分之十的股权
权益。

通知及纪录备存要求

若跨国企业实体赚取须在香港征税的相关外地收入，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 須于该收入在香港收取 (或被视为在香港收取) 的课税年度基期结束后的四个月内，以书面形式通知税务局;
及

• 至少保留相关外地收入的交易和业务记录直至 (1) 交易完成后的七年或 (2) 该收入在香港收取 (或被视为在
香港收取) 后的七年, 以较迟者为准。

毕马威意见
我们欢迎政府根据咨询过程中收到的意见和反馈对免税制度进行了多项的改进。此外，令人鼓舞的是，在政
府新闻稿4中提到，政府会继续探讨如何进一步提升香港税务竞争力，包括研究为源自香港的知识产权收入提
供税务优惠措施，以鼓励更多研发活动在香港进行，以及为在岸处置股份或股权权益制定合适措施，以提高
税务明确性。

尽管免税制度的立法草案和执行指引已经发布，但有关免税制度的规则相當复杂且在实际操作上仍有一些需
要𨤳𨤳清的事项。在我们的下一期税务快讯中，我们将集中分析执行指引中的要点，并讨论一些有待澄清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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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通过此链接参阅该新闻稿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21026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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